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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的说明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 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英

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

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0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

规定》（以下合称“《资管细则》”）。为适应资管细则之相关要求，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和股东大会授权，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管

理办法中的对应条款内容进行调整，相应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业已重新拟

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11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基于拟参与持股计划员工对于公司的认可与公司激励核心人才的需要，公

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实际情况和股东大会授权，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召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管理办法（修订稿）

中的对应条款内容进行调整，相应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业已在重新拟定。

相关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二次修

订稿）》调整内容如下： 

“特别提示”章节 

原内容： 

2、本计划（草案）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将由董事会选择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由其成立相应的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主

要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大宗交易以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但不包括通过非

公开发行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持有英飞拓股票。 

4、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上限为 12,800 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实

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 

5、按照公司股票 2018 年 9 月 26 日的收盘价 3.79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能

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约为 3377.3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82%。公司全部有效

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

所持持股计划份额（含各期）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

际执行情况为准。 

修改为： 

2、本计划（草案）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董事会拟选择海

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由其成立相应的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主要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大宗交易以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但不包括通过非公



开发行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持有英飞拓股票。 

4、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上限为 14,800 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实

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 

5、按照公司股票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收盘价 3.86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

能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约为 3834.2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3.20%。公司全部有

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

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含各期）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

际执行情况为准。 

 

“风险提示”章节 

原内容： 

1、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拟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相关合

同尚在拟定当中，定稿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代员

工持股计划签署实施，目前能否达到计划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修改为： 

1、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拟委托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相关合

同尚在拟定当中，定稿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代员

工持股计划签署实施，目前能否达到计划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章节 

原内容：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原则、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为 12,80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

每份份额为 1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 12,800 万份。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人具体持有份额以员工最后确认缴纳的金额为准，持有人认购资金未按期、足

额缴纳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 

为了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本计划设置预



留份额且暂由公司员工刘务祥先生代为持有，预留份额的认购对象届时根据具体

情况讨论决定，预留份额的认购对象应符合本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并遵守本

计划的相关规定。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持有人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占本计划的

比例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张衍锋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0 1.56% 

林冲 董事、副总经理 100 0.78% 

华元柳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 
100 0.78% 

郭曙凌 监事会主席 25 0.20% 

范宝战 监事 25 0.20% 

林佳丽 监事 25 0.20% 

伍暵伦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20 0.94% 

其他人员（不超过 155 人） 12,057.64 94.19% 

预留部分 147.36 1.15% 

合计 12,800 100% 

    修改为：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原则、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为 14,80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

每份份额为 1 元。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持有份额以员工最后确认缴纳的金额

为准，持有人认购资金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 

为了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本计划设置预

留部分且暂由公司员工刘务祥先生代为持有，预留部分的认购对象届时根据具体

情况讨论决定，预留部分的认购对象应符合本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并遵守本

计划的相关规定。 

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所示： 



 

持有人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占本计划的

比例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张衍锋 副董事长、总经理 200 1.35% 

华元柳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 
100 0.68% 

郭曙凌 监事会主席 25 0.17% 

范宝战 监事 25 0.17% 

林佳丽 监事 25 0.17% 

林冲 副总经理 100 0.68% 

伍暵伦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20 0.81% 

其他人员（不超过 155 人） 14,057.64 94.98% 

预留部分 147.36 0.99% 

合计 14,800 100% 

 

 “第三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和股票来源”章节 

原内容：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规模 

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2,800 万元，按

照公司股票 2018 年 9 月 26 日的收盘价 3.79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能持有的标

的股票数量约为 3377.3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82%。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

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如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标的股票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公告。 

修改为：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规模 

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4,800 万元，按



照公司股票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收盘价 3.86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能持有的标

的股票数量约为 3834.2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3.20%。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

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如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标的股票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公告。 

 

 “第五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章节 

原内容：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

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机

构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草案，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为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五、资产管理机构 

本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其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

机构发布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规则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管理本员工持股计

划，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财产安全。 

修改为：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

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负

责拟定和修改本草案，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

事宜。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为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五、资产管理机构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委托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其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

管机构发布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规则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管理本员工持股

计划，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财产安全。 

 

“第六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权益处置办法”章节 

原内容：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1、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而享有该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益。 

修改为：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1、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委托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而享有该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益。 

 

“第九章 本持股计划的受托人管理”章节 

原内容： 

一、本持股计划管理机构的选任 

公司将选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并代表

员工持股计划与其签订资产管理计划相关合同。合同定稿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国信证券英飞拓员工持股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类型：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5、计划规模：本单一计划以金额方式分期缴付，以份额方式确认。委托人

确认：本单一计划各期缴付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28,000,000 元。 

修改为： 

一、本持股计划管理机构的选任 

公司拟选任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并代表

员工持股计划与其签订资产管理计划相关合同。合同定稿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海航期货英飞拓员工持股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类型：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管理人：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4、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计划规模：本单一计划以金额方式分期缴付，以份额方式确认。委托人

确认：本单一计划各期缴付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48,000,000 元。 

 

二、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二次修

订稿)》调整内容如下：  

“第三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章节 

原内容：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通过法律、

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不包括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公

司不得向持有人无偿赠与股份，不得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

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本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2,800 万元，用于购买公

司股票。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金额和份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修改为：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以及通过法律、

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不包括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公

司不得向持有人无偿赠与股份，不得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

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务往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本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4,800 万元，用于购买公

司股票。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金额和份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第四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章节 

原内容：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2,800 万元，按

照公司股票 2018 年 9 月 26 日的收盘价 3.79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能持有的标

的股票数量约为 3377.3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82%。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



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如资产管理

计划购买标的股票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公告。 

修改为：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的资产管理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4,800 万元，按

照公司股票 2019 年 1 月 16 日的收盘价 3.86 元测算，资产管理计划能持有的标

的股票数量约为 3834.20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3.20%。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

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如资产管理

计划购买标的股票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公告。 

 

 “第十一条 资产管理机构”章节 

原内容： 

公司将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根据中国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发布的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规则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管

理员工持股计划，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财产安

全。 

修改为： 

公司拟委托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根据中国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发布的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规则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管

理员工持股计划，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财产安

全。 

 

 “第十二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章节 

原内容：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1、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而享

有该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益。 

修改为：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1、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委托海航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而享

有该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益。 

 

三、本次调整员工持股计划的审批程序 

1、本次调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要素事项由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提

请，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本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调整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调整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情况，修订

后的《英飞拓：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英飞拓：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二次修订稿）》及《英飞拓：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二次修订稿）》等相关文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7 日 




